附件1

2017年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任务分解表

	序号
	活动事项
	工  作  内  容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起草、印发“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基建处、测绘处、风景处、散水办、供排水中心、城监大队、局属单位
	5月29日前

	2
	“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会议
	召开动员大会，安排布置相关工作。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基建处、测绘处、风景处、散水办、供排水中心、城监大队、局属单位
	5月30日前

	3
	制作宣传展板，印发宣传资料
	针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住宅小区等监管部门督促行业企业制作宣传展板不少于2块，宣传资料不少于1000册。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城监大队、散水办、局属有关企业
	6月10日前

	4
	开展群众性共建共享宣传活动
	针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住宅小区等行业和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宣传标语、张贴主题宣传画，设置宣传栏、大门处设置宣传栏、隐患举报箱等。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基建处、测绘处、风景处、散水办、供排水中心、城监大队、局属单位
	6月10日前

	5
	开展主题宣传咨询日活动
	按照安委会办公室统一部署，落实宣传咨询人员及相关宣传资料，宣传展板。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等单位
	6月16日

	6
	开展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
	集中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生命的代价》等，进行反思大讨论。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行业管理等有关企业
	6月15日前

	7
	送安全知识到企业、进工地活动
	发放作业人员安全教育手册、宣传图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图书等资料。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城监大队等单位
	6月20日前

	8
	开展安全生产监察执法专题活动
	组织召开现场观摩会或参观学习工法展示，使企业学有榜样，比有先进，鼓励企业创建标准化工地。
	城监大队牵头、质安站、基建处、房管处等配合
	6月20日前

	9
	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
	结合实际和行业特点，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系列活动，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方案。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
	6月25日前

	10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结合雨季汛期安全特点，认真开展建筑施工、市政基础设施运行、城镇燃气、老旧楼房、风景名胜区等重点部位、重点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散水办、局属各有关企业
	6月29日前

	11
	开展专项督查活动
	相关责任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进行督查和信息反馈。
	质安站、城建处、房管处、风景处、城监大队、散水办、局属有关企业
	6月30日前


附表2 
                          2017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报送单位（县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2017年  月  日
	地区举办咨询活动场次
	县区级领导 出席活动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份数
	制作安全月宣传品件数
	开展安全知识宣讲活动场次
	在媒体开设专栏个数
	设置展板标语数
	接受群众咨询人次
	开展演讲比赛活动场次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场次
	接受警示教育人次
	举办文艺演出场次
	举办培训讲座场次
	举办知识竞赛场次
	举办安全展览场次
	出动安全检查组个数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个数
	发现非法违法行为项数
	采取行政执法项数
	开展应急演练次数
	参加应急演练单位个数
	参与应急演练人数
	主流媒体发稿件数
	微博微信发信条数
	发送短信条数

	
	
	
	
	
	
	
	
	
	
	
	
	
	
	
	
	
	
	
	
	
	
	
	
	


附件3    
“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1.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深入开展第十六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3.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4.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

5.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坚守安全红线，担当安全责任

7.安全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8.生命大于天，责任重于山

9.排查治理隐患，拒绝事故伤害

10.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11.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12.安全生产只是起点，没有终点

13.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14.安全你我他民，幸福千万家

15.生命只有一次，安全莫当儿戏

16.安全可以演练、生命不能彩排

17.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

18.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违规要人命

19.企业要效益，安全是第一

20.人命关天，安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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